关于开展2026年度济南市重点实验室备案
[bookmark: _GoBack]工作的通知

各区县（功能区）科技主管部门，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完善我市科技创新体系，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升全市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能力，根据《济南市重点实验室管理办法》（济科发〔2023〕5号）的有关规定，结合2026年“项目赋能年”工作部署和“13+34”产业链体系建设需求，现组织开展2026年度市重点实验室备案工作，并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申报方向与重点
（一）重点支持领域
本次申报的市重点实验室应聚焦我市“13+34”产业链体系，重点支持集成电路、航空航天（低空经济）、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现代医药、新能源装备、先进材料、现代农业等重点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方向。
（二）建设主体要求
本批次市重点实验室原则上由企业牵头建设，鼓励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事业单位）联合共建实验室，牵头申报单位应具有较强的行业带动性和辐射作用。
二、申报条件与要求
在符合《济南市重点实验室管理办法》有关规定的基础上还应符合以下条件。
（一）研发投入要求
作为市重点实验室建设的牵头企业，2025年度研究开发费用应符合《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国科发火〔2016〕32号）该项认定标准，在济南市统计部门企业研发投入统计调查范围内的，需按有关要求填报2025年度研发投入统计调查报表。
（二）人员与科研条件
实验室具备高水平科研团队和良好的科研实验条件。实验室主任应由在本领域具有较高学术水平或行业影响力的高层次人才担任。实验室科研人员应不少于10人（全职人员比例不低于60%），其中具有副高级以上职称或硕士以上学位的人员不少于5人。实验室研发场地不少于300平方米，在用科研仪器、设备及软件（不包括生产用设备和软件）累计投入不少于300万元。
（三）联合共建要求
鼓励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联合攻关产业关键共性技术和“卡脖子”问题，联合共建实验室综合科研能力及科研条件以牵头单位为主，原则上不低于50%，联合申报的需提交共建协议并明确各方分工。
三、申报时间及流程
申报时间：2026年6月1日—6月18日
（一）线上申报
本次申报通过济南市科技局“科技计划项目申报与管理平台”进行申报（网址：http://119.164.252.194/prg）。实验室依托单位按规定流程在线填写《济南市重点实验室建设申请书》，并上传相关附件材料。企业可直接使用法人账号登录，填报后提交至主管部门审核。
在线提交截止时间为：2026年6月18日16:00，系统自动关闭，逾期不予受理。
（二）区县推荐
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各区县（功能区）科技管理部门负责辖区内实验室遴选及推荐工作。各推荐单位按照申报要求及年度限额对实验室申报材料进行初步审核把关，确定推荐名单后，于6月26日17:00前提交盖章推荐函。
（三）评审考察
市科技局对实验室备案材料开展形式审查、专家评审及现场考察，根据专家评审意见与现场考察结果择优提出备案建议名单。经市科技局党组会研究通过并公示后，正式向社会发布。
四、注意事项
请各申报单位和区县科技管理部门合理安排申报及审核时间，避免临近系统关闭时集中上传或审核。
为减轻科研人员负担，本次申报无需提供纸质材料。实验室备案名单正式公布后2周内，依托单位需在系统上提交实验室建设任务书，并提报一套纸质材料归档保存。纸质材料须与网上申报材料完全一致并加盖公章，否则取消备案资格。
市科技局在实验室申报、评审、备案过程中严格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委托任何单位或个人从事申报等代理服务工作，请申报单位保持警惕，避免上当受骗，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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